附件1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浑南区椿龙生鲜超市销售的韭菜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2年11月2日抽检沈阳市浑南区椿龙生鲜超市销售的韭菜的腐霉利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二）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企业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情况及依法采取的查封扣押等措施。已查明该批次不合格农产品共购进10公斤，当日全部售出。

（三）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监督经营企业配合生产企业下架封存及召回不合格食品等情况。对已经售出的不合格农产品，沈阳市浑南区椿龙生鲜超市主动实施了召回。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2月17日

附件2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浑南区椿龙生鲜超市销售的韭菜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2年11月2日抽检沈阳市浑南区椿龙生鲜超市销售的韭菜的腐霉利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二）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当事人销售腐霉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韭菜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予以处罚。鉴于当事人履行了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义务，事前不知道所采购的韭菜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予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单位为：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文号为：沈浑南市监不罚〔2022〕195号。不予行政处罚。
（三）因经营企业导致产品不合格的，说明经营企业采取的整改措施，市场监管部门是否复查及复查结果等。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将案件线索移送不合格农产品供货商所在地铁西区市场监管局调查处理。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2月17日

附件3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韭菜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报告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涉及我区1批次不合格食品与1家经营企业有关核查处置及信息公开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韭菜产品基本信息如下：

表1  不合格食品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NCP22210182216800403
	样品名称
	韭菜

	生产日期
	2022.11.1
	型号规格
	/

	标称生产企业
	/
	被抽样单位
	沈阳市浑南区椿龙生鲜超市

	检验不合格项目
	腐霉利项目
	检验机构
	辽宁惠康检测评估技术有限公司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22.11.14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22.11.16


二、经营环节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不合格报告后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情况。具体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2  经营环节核查处置情况表
	处置措施
	具体情况

	产品控制
	1.产品控制措施：2022年11月16日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未发现抽检不合格韭菜在售及库存。企业立即实施了召回。

2.产品控制具体情况

（1）该批次韭菜共购进10公斤、货值64元，已销售10公斤，库存0公斤。

（2）封存0公斤。

（3）召回0公斤。产品已全部售出，未能召回。

	原因排查
	1.流通环节无法认定不合格原因。

	行政处罚
	（1）行政立案结案时间：2022年2月9日结案。

（2）违法事实认定及相关法律依据：当事人销售腐霉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韭菜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具体处罚种类：不予行政处罚。

（4）若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说明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依据和理由：当事人履行了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义务，事前不知道所采购的生韭菜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

	整改复查
	（1）企业整改情况和具体措施：企业提交了整改报告。

（2）整改复查情况：2022年11月23日进行了复核检查，仍未发现该批次韭菜在售及库存。

	通报移送
	（1）涉及其他地区、其他行政部门职责的，具体通报情况：已将案件线索移送不合格农产品供货商所在地铁西区市场监管局调查处理。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2月17日


